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組織章程 
91.6.30 第八屆第二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2.09.28 第八屆第七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3.03.28 第八屆第九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3.12.19 第八屆第十二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4.9.25 第九屆第二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5.6.15 第九屆第五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5.9.17 第九屆第六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7.6.12 第十屆第一次臨時理事會決議辦理 

98.3.15 第十屆第四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8.12.20 第十屆第七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99.09.26 第十屆第十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0.09.18 第十一屆第二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0.12.18 第十一屆第三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1.06.17 第十一屆第五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2.09.15 第十一屆第十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2.12.15 第十一屆第十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3.09.21 第十二屆第二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5.01.24 第十二屆第八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6.09.17 第十三屆第二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108.12.15 第十三屆第十一次理事會決議辦理 

 

第 一 條 為辦理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及相關事務，特依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牙醫門診醫療服務

審查委託契約及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全國聯合會（以

下簡稱牙醫全聯會）會員代表大會之議決，制定本組織章

程。 

第 二 條 本會理事會下設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以下簡稱

本會），掌理牙醫總額支付之各項事宜。本會之決議應提

請理事會核備，若有爭議事項則由理事會裁定之。 

第 三 條  本會委員，由牙醫全聯會理事長、牙醫全聯會推派之健保

會委員、本會主委、副主委、執行長、副執行長、各室主



任、專案召集人、本會六區審查分會代表各一名、醫院代

表四人及中華牙醫學會一人、牙醫全聯會推派之口醫會委

員組成，前述職務職之委員連續二次未出席者改為列席。

非因審查執行會職務擔任委員外之其他職務職者得指定

代理人。委員之任期與牙醫全聯會理事會同。牙醫全聯會

理事長或理事經理事會推派為本會之主任委員。主任委員

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或由委員

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四 條  本會置顧問數名，顧問由曾經擔任過本會主任委員者或由

主任委員依其專業聘任者擔任之。本會置副主任委員二十

人（得內含首席副主任委員一名）、執行長一人，承本會

之命，協助主任委員綜理事務，並受牙醫全聯會理事會之

監督。本會置副執行長十五人（得內含首席副執行長一

名），襄助執行長處理事務。本會設置工作組，成員由理

事長、牙醫全聯會推派之健保會委員、主任委員、副主委、

執行長、副執行長及本會各室主任、小組長、專案召集人、

和任務所需成員等組成經本會通過，處理本會經常事務。 

為協調本會與各分會之業務，本會設置業務協調會報，成

員為本會理事長、牙醫全聯會推派之健保會委員、主任委

員、執行長、各組室主任、專案召集人、首席副主任委員、

首席副執行長、各分會主委或輪職常務委員，每季召開一

次；地點由本會決定。 

第 五 條  本會得設下列單位： 

一、醫管室 

二、醫審室 

三、企劃室 

四、秘書室 

五、資訊室 

六、醫療品質室 

七、研發室 



八、專案小組 

上述各處室置主任一人、副主任及成員若干名。專案小組

置召集人一名及成員若干名。各處室及專案小組成員由其

主任及召集人聘任之。 

第 六 條  本會下設台北、北區、中區、南區、花東、高屏六區審查

分會。 

第 七 條  醫管室之職掌如下： 

          一、醫療資源合理運用作業（含輔導作業）。 

          二、稽核訪查。 

          三、輔導申訴。 

第 八 條  醫審室之職掌如下： 

          一、爭審。 

          二、審畢案件評量作業。 

          三、審查申訴。 

          四、審查注意事項修訂與解釋。 

第 九 條  企劃室之職掌如下： 

          一、牙醫總額之長期規劃 

          二、法規。 

          三、專案計劃設計。 

四、研究計劃。 

第 十 條  秘書室之職掌如下： 

          一、財務。 

          二、公關。 

          三、執行報告。 

第十一條  資訊室之職掌如下： 

一、處理總額相關資訊運算。 

二、專案分析與發展各分會資訊需求。 

三、研發分析各治療項目之資訊檔案。 



第十二條  醫療品質室之職掌如下： 

          一、醫療品質之促進 

二、臨床治療指引 

第十三條  研發室之職掌如下： 

一、學術研究。 

二、談判規劃。 

第十四條 分會置委員若干人，由各分會內牙醫師地方公會理事長及

本會所核定人員組成之。委員每屆任期二年，其連任者不

得超過二分之一，因理事長職務職之委員，不在此限。各

分會委員任用及解任悉依「牙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

幹部自律管理要點」辦理，並嚴格執行。各分會設主任委

員一名或常務委員數名，其遴選及因故不能執行任務時，

依各分會組織章程第五條辦理。 

          各分會主委或輪職的常務委員應親自出席本會定期之業

務協調會報，各分會主委或輪職的常務委員連續二次未出

席者，各分會應更換主委或常務委員，並依規定報本會核

准通過。 

第十五條  分會設各組，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醫管組：全民健保簽約醫事機構證照之管理，依各項

資料確認醫療院所之勸告、糾正、輔導及執

行，其它醫務管理事項。 

二、醫審組：特約醫療機構費用申報之審核（初審、內部

複審、申覆審查），醫療品質之查核，違規

事項之提報查核等事宜。 

三、資訊組：各項醫療費用申報資料之收集、統計及分析。 

四、財務組：管理本會款項收支，編定財務目錄並負責保

管，編製各項預算表、收支報表及財務報表。 

五、秘書組：負責處理文書、庶務及會務工作人員管理等



工作。 

第十六條  分會得置組長、辦事員及雇員各若干人。 

第十七條  本會之各分會組織章程，由本會擬定或由各分會擬定草案

經報本會通過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第十八條  本會各室依職掌，管理監督並協調各分會各組運作事宜。 

第十九條  本會管理監督並協調各分會運作事宜。 

第二十條  上述第十六條、十七條規定若有爭議，由本會提案議決。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經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

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